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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港口经济分解立项抓落实的通知 

 
(莆政办〔2008〕14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单位、直属机构、高等院校： 

  为促进“以港兴市、工业强市”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现将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港口

经济的实施意见》进行分解立项。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立足部门职责，制定落实方案，认真组织

实施，切实抓好工作落实，同时把落实进展情况每季度报送市政府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将分专项、

分阶段对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予以通报。 

   二○○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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